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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2012修正） 

    （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1996年10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修订根据2012年6月30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

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的决定》修正） 

    目录 

    第一章总则 

    第二章选举委员会 

    第三章代表名额的决定和分配 

    第四章选区和选举单位 

    第五章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六章选举程序 

    第七章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第八章附则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和参加军队选举的其他人员依照本办法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三条人民解放军及人民解放军团级以上单位设立选举委员会。 

    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领导全军的选举工作，其他各级选举委员会主持本单位的选举工作。 



    第四条连和其他基层单位的军人委员会，主持本单位的选举工作。 

    第五条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在军队安置和待移交地方安置的离休、退休人员，在军队工作的文职人员、职员、职工、非现役公勤人

员以及行政关系在军队的其他人员，参加军队选举。 

    驻军的驻地距离当地居民的居住地较远，随军家属参加地方选举有困难的，经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批准，可以参加军队选举。 

    第六条驻地方工厂、铁路、水运、科研等单位的军代表，在地方院校学习的军队人员，可以参加地方选举。 

    第七条本办法第五条所列人员，凡年满十八周岁，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

期限，都具有选民资格，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精神病患者不能行使选举权利的，经选举委员会确认，不参加选举。 

    第二章选举委员会 

    第八条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其他各级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由上一级选举委

员会批准。 

    下级选举委员会受上级选举委员会的领导。 

    选举委员会任期五年，行使职权至新的选举委员会产生为止。 

    第九条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由十一至十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三人，委员若干人。其他各级选举委员会由七至十七人

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委员若干人。 

    第十条团级以上单位的选举委员会组织、指导所属单位的选举，办理下列事项： 

    （一）审查军人代表大会代表资格； 

    （二）确定选举日期； 

    （三）公布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 

    （四）主持本级军人代表大会或者军人大会的投票选举； 

    （五）确定选举结果是否有效，公布当选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六）主持本级军人代表大会或者军人大会罢免和补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接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职。 

    第十一条选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承办本级有关选举的日常工作。 

    办公室设在政治机关，工作人员由本级选举委员会确定。 



    第三章代表名额的决定和分配 

    第十二条人民解放军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第十三条各总部、大军区级单位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人民解放军选举委员会分配。 

    第十四条各地驻军应选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驻地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有关选举事宜，由省军区、警备区、军分区、人民武装部分别与驻地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大军区所在的盛自治区、

直辖市，统一由大军区负责与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协商决定。 

    第四章选区和选举单位 

    第十五条驻军选举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驻该行政区域的现役军人和参加军队选举的其他人员按选区直接选举产生。选区按该行

政区域内驻军各单位的分布情况划分。 

    选区的大小，按照每一选区选一名至三名代表划分。 

    第十六条驻军应选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盛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团级以上单位召开军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各总部、大军区级单位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的军人代表大会，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十七条人民解放军师级以上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代表，由下级军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下级单位不召开军人代表大会的，由军人大

会选举产生。 

    旅、团级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代表，由连和其他基层单位召开军人大会选举产生。 

    军人代表大会由选举委员会召集，军人大会由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召集。 

    军人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军人代表大会代表任期从本届军人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开始，到下届军人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为止。 

    第五章代表候选人的提出 

    第十八条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 

    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各级组织，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军人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推荐

者应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介绍候选人的情况。接受推荐的代表候选人应当向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如实提供个人基本情况。

提供的基本情况不实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应当向选民或者军人代表大会代表通报。 

    第十九条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 

    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代表名额三分之一至一倍；由军人代表大会选举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应多于应选

代表名额五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第二十条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候选人由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汇总后，将代表候选人名单以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在选举

日的十五日以前公布，并交各该选区的选民反复讨论、协商，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办法第十九条

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由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交各该选区的选民讨论、协商，根据较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

对正式代表候选人不能形成较为一致意见的，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以

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应当在选举日的七日以前公布。 

    团级以上单位的军人代表大会在选举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提名、酝酿代表候选人的时间不得少于两天。各该级选举委员会将依法提

出的代表候选人名单以及代表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印发军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酝酿、讨论。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符合本办法第十九条

规定的差额比例，直接进行投票选举。如果所提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最高差额比例，进行预选，根据预选时得票

多少的顺序，按照本级军人代表大会确定的具体差额比例，确定正式代表候选人名单，进行投票选举。 

    第二十一条军人代表大会在选举全国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不限于本级军人代表大会代表。 

    第二十二条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应当介绍代表候选人的情况。 

    推荐代表候选人的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在选民小组或者军人代表大会小组会议上介绍所推荐的代表候选人的情况。直接选举时，选举委

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根据选民的要求，应当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由代表候选人介绍本人的情况，回答选民的问题。但是，在选举

日必须停止对代表候选人的介绍。 

    第六章选举程序 

    第二十三条直接选举时，各选区应当召开军人大会进行选举，或者按照方便选民投票的原则设立投票站进行选举。驻地分散或者行动

不便的选民，可以在流动票箱投票。投票选举由军人委员会或者选举委员会主持。 

    军人代表大会的投票选举，由选举委员会主持。 

    第二十四条人民解放军选举全国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法。选举时应当设有秘密写票处。 

    选民因残疾等原因不能写选票，可以委托他信任的人代写。 

    第二十五条选民如果在选举期间外出，经军人委员会或者选举委员会同意，可以书面委托其他选民代为投票。每一选民接受的委托不

得超过三人，并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代为投票。 

    第二十六条选举人对代表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另选其他任何选民，也可以弃权。 

    第二十七条投票结束后，由选民推选的或者军人代表大会代表推选的监票、计票人员和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的人员将投票人数

和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并由监票人签字。 

    代表候选人的近亲属不得担任监票人、计票人。 

    第二十八条每次选举所投的票数，多于投票人数的无效，等于或者少于投票人数的有效。 

    每一选票所选的人数，多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作废，等于或者少于规定应选代表人数的有效。 

    第二十九条直接选举时，参加投票的选民超过选区全体选民的半数，选举有效。代表候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选民过半数的选票时，始

得当眩 



    军人代表大会选举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眩 

    第三十条获得过半数选票的代表候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代表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眩如遇票数相等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就票数相等

的候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眩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

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如果只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 

    依照前款规定另行选举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团级以上单位

的军人代表大会在另行选举设区的市、自治州、盛自治区、直辖市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军人代表大会全体代表过

半数的选票，始得当眩 

    第三十一条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根据本办法确定是否有效，并予以宣布。 

    第七章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第三十二条人民解放军选出的全国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罢

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三十三条对于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旅、团级选举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军人大会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旅、团级选举委员会应当将罢免要求和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书面申辩意见印发原选区选民。 

    表决罢免要求，由旅、团级选举委员会主持。 

    第三十四条军人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团级以上单位的选举委员会可以提出对由该级军人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

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军人代表大会举行会议时，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予以表决。 

    第三十五条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 

    第三十六条罢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通过。 

    罢免由军人代表大会选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各该级军人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通过。 

    罢免的决议，须报送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军队上一级选举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七条人民解放军选出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盛自治区、直辖市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原选举单位的选举委员会书面

提出辞职。人民解放军选出的县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向原选区的选举委员会或者军人委员会书面提出辞职。接受辞职，须经军人代

表大会或者军人大会全体人员的过半数通过，并报送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军队上一级选举委员会备案。 

    因执行任务等原因无法召开军人代表大会的，团级以上单位的选举委员会可以接受各该级选出的设区的市、自治州、盛自治区、直辖



市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职。选举委员会接受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辞职后，应当及时通报选举产生该代表的军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并报

送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军队上一级选举委员会备案。 

    第三十八条代表在任期内因故出缺，由原选区或者原选举单位补眩 

    人民解放军选出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任期内调离本行政区域的，其代表资格自行终止，缺额另行补眩 

    补选代表时，代表候选人的名额可以多于应选代表的名额，也可以同应选代表的名额相等。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人民解放军的选举经费，由军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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